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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倡教師研究風氣，增進研究水準及教

學品質，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術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以現職專任教師為限，凡離職者均不發給獎勵。 
三、本要點所列各項成果獎勵，係採配點方式計算，點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每 1.0 獎點給

予獎勵金額最高新台幣 10,000 元。每學年度配點獎勵額度則依當年度經費預算由本校教

師研究與教學獎勵評審委員會予以審定。 
四、獎勵資格及其配點： 

(一) 以本校名義獲下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經費須撥入本校執行)，擔任相關計畫

主持人或指導老師，並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依下列標準配

予點數：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私立大學校

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依繳交本校之計畫管理費總額計算，每一萬元配予計

畫主持人 0.6 點 。 
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件配予指導老師 2.0 點。 

(二) 以本校名義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並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及繳交研究成

果報告者，每年每案配予計畫主持人 2.0 點。 
(三) 以本校名義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及教育部補助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依下

列標準配予點數： 
1. 凡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每件配予 0.4 點，每人每年申請同類型計畫

最多配予 1.2 點。 
2. 凡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指導老師，每件配予 0.2 點，



每人每年最多配予 0.4 點。 
(四)  第一發明人為本校教師，且以本校為所有權人名義取得專利者，依下列標準配予點

 數： 
1. 取得國際(不包含大陸地區)發明專利權者，每一專利配予 4.0 點。 
2. 取得國內或大陸地區發明專利權者，每一專利配予 2.0 點。 
3. 取得新型專利權或設計專利權者，每一專利配予 1.0 點。 

五、審查： 
    每年由研究發展處產學及研究推動中心將前一學年度符合前點獎勵資格者統一造冊後，

提請本校「教師研究與教學獎勵評審委員會」審查。 

六、本要點所需之獎勵經費，由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及本校自行編列之經費

內支應。 
七、本要點經整體發展經費補助與獎勵審查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